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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法治化视角下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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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广义上的公司纠纷覆盖公司间纠纷和公司内部纠纷。作为商事纠纷核心类型,与公司治理实

践、权责分配和市场主体利益保护密切相关的公司内部纠纷,在仲裁适用上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质疑。在

世界银行B-READY评估体系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考察背景下,以股东与公司纠纷、董事与公

司纠纷和公司解散纠纷为分析样本,梳理公司纠纷适用仲裁的现实困境、独特优势与实践需求,是探索构建

公司内部纠纷仲裁通道的有效路径。为发挥仲裁的价值优势、深化公司自治理论,应当通过完善《仲裁法》和
《公司法》肯定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优化仲裁条款效力认定标准并健全针对公司纠纷的具体仲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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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具有组织性、团体性的建构性主体,承载了股东、董事、债权人、员工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其在经

营、管理和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关系也颇为复杂。规范公司内外部关系的公司法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重

要商事制度,包括行为法和组织法、程序法和实体法,兼具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当前在现代化公司法

制度不断健全的背景下,公司纠纷已成为商业纠纷的典型形态。广义上的公司纠纷覆盖公司间的纠纷和公

司内部的纠纷,本文探讨的公司纠纷特指公司内部治理纠纷,即为公司法制度所调整的,从公司设立、运行到

解散整个过程中由特定主体违反公司法具体规定而引发的纠纷,其与公司治理实践、权责分配和市场主体利

益保护密切相关。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公司纠纷的处理应当以公司法基本原则为根本,遵循公司纠纷案件

的内在规律和公司利益平衡需求。仲裁作为商业纠纷解决的有效机制,因其便捷、高效、专业、保密、灵活等

特点在实践中备受关注,但公司纠纷解决在仲裁适用上却面临诸多理论与实践质疑。世界银行发布的B-
READY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是“解决商业纠纷”指标在监管框架维度上的考察内

容之一,同时“商业仲裁服务的可用性”作为公共服务维度下的子指标,也要求必须确保企业有权使用替代性

纠纷解决机制以适应具体需求。尽管部分公司纠纷在实践中可以诉诸仲裁,但立法对公司内部纠纷的可仲

裁性仍然缺乏系统化和标准化的规范和指引。着眼于优化公司纠纷可仲裁性规范的制度构建、深化仲裁机

制的实践应用,为公司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打开仲裁通道,是营商环境法治化对仲裁法和公司法联动优化提出

的重要课题。

一、公司纠纷适用仲裁的价值优势及理论分歧

仲裁的保密性、便捷性、高效性、专业性与公司纠纷解决的理念要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商事自治,能够

有效提高公司法规范的实践成效和公司经营发展质效,还能通过弱对抗性的争议处理场景实现商事关系的

适当维系。根据国际商会统计数据,国际商会仲裁院2024年共接收841起新案件,截止该年底,共有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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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案件待决,①可见仲裁作为解决国内和跨境商事纠纷的重要工具,其广泛发展和应用悄然影响着国际商事

解纷机制的格局。然而我国实践中,公司内部事先在公司章程、股东协议、发起人协议等文件中配备仲裁条

款的,或者在纠纷发生时通过事后仲裁合意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仍在少数。2023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公司类纠纷仅占总体受理案件数量的25.88%。② 2024年共受理的公司类纠纷仅占总体

受理案件数量的11.03%,③公司纠纷的仲裁适用仍然有待深化。
(一)公司纠纷仲裁解决路径的可视优势

仲裁对于公司纠纷解决来说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尊重公司自治,契合公司治理需求。仲裁的高效性和便

捷性满足公司纠纷解决的效率要求,仲裁的灵活性和专业性契合公司对解纷机制的技术要求,仲裁的保密性

符合公司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期望。同时,仲裁能够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有效提高公司经营治理成效。
首先,仲裁的非正式性、灵活性和弱对抗性充分契合公司自治的内在理念,能够推动公司纠纷平稳有效

解决,增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信心。④ 根据契约自治理论,公司具有自我管理的权利和独立承担风险的资

格,有权以自身经营治理目标实现自治。公司自治是公司维持内部秩序和保持外部活力的基础前提,⑤而仲

裁以“当事人合意”为立基,与公司在设立、经营和治理中体现的自治精神高度一致。其次,仲裁的高效性和

便捷性与公司利益保护需求吻合,能够从效率维度上强化正义实现。公司纠纷解决强调简易、及时、经济,诉
讼程序的拖延和冗长可能导致公司经营停滞、股权价值贬损,加剧公司利益损害。仲裁无需以先前的案例为

裁决依据,可以灵活适用商事惯例,其“一裁终局”特质更可实现快速定分止争,降低纠纷对公司治理的负面

影响。再次,仲裁的专业性与公司纠纷的复杂性高度适配,在争议处理过程中往往能够为当事人提供解决问

题的新思路和方案。公司纠纷涉及公司法、证券法规范适用以及财会领域等专业问题,仲裁机构可聘任具有

公司治理经验的专家仲裁员,提升裁决的专业性与公正性。最后,仲裁的保密性与公司商业利益维护的要求

精准对应。公司纠纷常涉及商业秘密、股权结构、经营策略等敏感信息,仲裁的保密性要求可避免解纷程序

公开对公司声誉和利益造成损害,不易对公司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B-READY评估体系对仲裁立法质量和实践效率的考察要求体现了仲裁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优良营商环境具有高效、稳定和低成本的特质,其核心在于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引导市场主体健

康有序发展。仲裁虽非传统司法程序,但其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市场主体权益后端保障体系的组成部

分。与诉讼不同的是,仲裁在充分贯彻市场规则、深化公司自治的同时,能够通过提升解纷专业性以实现各

方利益平衡。肯定公司纠纷可仲裁性、支持公司纠纷积极适用仲裁并构建相应规范,不仅能够有效提振市场

信心、激发市场活力,还能充分发挥仲裁的国际性优势,以自由、开放的制度环境吸引外资参与国内市场。
(二)公司纠纷可仲裁性的制度差异

可仲裁性是法律为纠纷适用仲裁设定的界限,界限之外是国家司法管辖权的独占垄断区域,只有在可仲

裁范围内,当事人才享有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利。然而,我国公司纠纷可仲裁性的规范阙如,公
司纠纷处理的仲裁通道无据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修正)》第2条和第3条仅明确“合同纠纷

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3条也并

未扩宽可仲裁事项的范围。而公司纠纷涉及组织法和契约法,较一般财产权益纠纷来说具有更高的复杂性

和综合性,是否能被包含进上述条文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同时,公司纠纷中的权利

义务规则基本都来自公司法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以下简称《公司法》)并未通过规范表

达为各类纠纷提交仲裁给出适用空间。《公司法》大多责任条款都配备了“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表述,尽
管如此表达并非对仲裁管辖的直接排除,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强调,但对实践中认定仲裁协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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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却形成阻碍。就管辖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7
条明确了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等公司纠纷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22条进一步细化了上述“公司纠纷”的类型,包括

“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等纠纷。以上规定是否表明公司纠纷属于法院专属管辖范

围也存在不同理解,制度依据的缺失对公司纠纷的仲裁适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阻碍。
仲裁员将当事人置于平等地位,根据法律规范作出理性判断,且判断具有法律效力。从行为的角度来

看,仲裁似乎与司法具有同质性,但若因为仲裁行为与司法行为存在某些相似因素就使用“准司法性”一词为

其下定义,则将进一步模糊仲裁权的内涵与仲裁的性质。⑥ 契约是仲裁的底色,对仲裁的诸多限制源于法律

框架对契约自治本身基于社会利益、公共政策等考量的限制。由此,可仲裁性应当围绕纠纷的本质是否契合

仲裁的契约性、纠纷适用仲裁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仲裁协议达成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来探讨。
(三)公司纠纷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实践难题

从仲裁司法审查案例来看,公司纠纷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存在不被认可的风险。通过协议达成仲裁合意

的案件中,法院基本肯定了仲裁协议的有效性。⑦ 然而,个别法院僵化适用仲裁协议效力规范,因公司并非

仲裁协议签订主体而否认仲裁协议对公司的约束力,或因公司章程无股东签字而认为当事人之间未达成仲

裁协议。⑧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准则文件,对多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是否需要考虑其特殊性质而非严

格按照仲裁协议效力要件认定其中的仲裁条款有待进一步斟酌。在相当一部分案例中,法院甚至回避认定

仲裁协议对公司主体或对具体案涉纠纷的效力,仅就仲裁协议本身是否满足法律要件要求进行效力判断,认
为仲裁庭是否享有管辖权应当由仲裁庭全面审查相关证据后认定。⑨ 在这类情形下,即使仲裁庭认为该事

项具有可仲裁性,但由于公司纠纷适用仲裁的规范依据阙如,当事人仍然可能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向法院申请

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司法实践的模糊态度让公司纠纷以不同形式达成的仲裁协议面临部分有效、无
效或不被认定的风险。《仲裁法》中并未提及公司章程可以作为仲裁合意的载体形式,《公司法》对公司章程

的内容规定中也不存在有关仲裁合意达成的明文表达,公司章程在性质上是否契合仲裁协议的本质要求、如
何构建其中的仲裁约定是公司纠纷仲裁协议在形式载体上的挑战。对公司来说,争议解决条款的设计是规

划治理成本和发展策略的重要考量因素,规范依据缺失、实践标准不明与仲裁在公司纠纷解决中的需求扩张

形成冲突,因此如何针对特定的公司纠纷达成有效仲裁协议无疑是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20〕346号),公司纠纷可以划分为股权转让类纠纷、股东

与公司间的纠纷、公司或股东与公司管理层间的纠纷、公司决议纠纷以及合并、分立、解散纠纷、公司债权人

与公司或股东间的纠纷等。公司治理纠纷处理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权责合理分配、利益冲突有效化解,最终

推动公司治理优化和持续发展。公司自身、公司股东和管理层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主体,股东与公司的

纠纷、管理层与公司的纠纷、公司自身有关的纠纷能较为全面地体现公司治理结构下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及对外关系,故本文选取三类典型公司纠纷展开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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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与股东纠纷的可仲裁性分析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股东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础前提,能够充分反映股东参与公司治理

与决策的过程,公司与股东的纠纷主要与股东资格、股东权利义务和股东责任有关,在实践中较常发生。
(一)公司与股东纠纷适用仲裁的实践情况

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来看,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和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数量相对集中,本文主要对这两类

纠纷的仲裁实践进行梳理分析。股东资格的准确定位有利于保障股东权利行使,推动股东合作参与公司治

理,从而促进公司持续发展。实践中,法院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否可以为仲裁管辖仍然存在争议,但总体

持较为宽松的认定态度。首先,法院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否由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意见不一。有法院认

为,《民事诉讼法》第27条明确了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属于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不支持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适用

仲裁,�10也有法院认为上述规定属于特殊地域管辖规范,不排除当事人通过协议选择争议解决机制。�11 其次,
公司是否参与仲裁协议签订是认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可否适用仲裁的关键考量因素。由于确认股东资格需

要公司作为当事人发表意见并配合履行相关程序,有法院认为,虽然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提交仲裁,但公司并未参与仲裁协议签订,故不支持仲裁机构的管辖权。�12 反之,若公司和股东通过书面仲

裁协议排除了司法管辖权,则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当适用仲裁。�13 然而,在“香港中际电子有限公司与北京

宏翔鸿企业管理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即使合资公司并非仲裁协议签订主体,法院也肯定了仲裁机

构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管辖权,因为“抽逃出资及股东资格确认的纠纷系基于履行合资合同中产生的纠

纷,未超出仲裁条款的约定范围”。�14 最后,大部分裁决都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可仲裁性,
表明股东资格确认以及股权变更纠纷属于仲裁机构有权仲裁事项。�15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干预公司事务、监督管理层履职行为的基础,也是公司治理格局有序、稳定的必要保

障。司法实践中,法院不支持仲裁机构对股东知情权纠纷享有管辖权的理由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理由是

公司并非仲裁协议签订主体,合资协议或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公司不具备约束力,�16仅股东之间因履行

协议发生的纠纷可适用仲裁。在“郑州鑫岚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

案”中,法院甚至以公司不是章程的签订方为理由,认为仲裁机构裁决股东知情权纠纷没有法律依据。�17 第

二类理由是股东知情权属于法定权利,知情权纠纷不属于仲裁法意义上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仅法院享有管

辖权。在“上海广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兴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中,法院否认了公司章程中仲裁条款对该案的约束力,认为股东知情权纠纷的争议机制选择不在公司自治范

畴内。�18 而在另外四个案件中,法院均认为股东知情权纠纷不属于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直接否定了案

涉纠纷的可仲裁性。�19 在支持股东知情权纠纷适用仲裁的案件中,当事人仅通过股东《投资合作协议》《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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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4民特945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陕10民终4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0118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8民终957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特448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特字第1783号民事裁定书、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2民

终4906号民事裁定书、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8民终957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

(2021)鄂0804民初670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外辖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

3130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辖终48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汴民终字第1896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商终字第01197号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8)鲁

1311民辖初94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9392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皖13民终2712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经营协议》等契约方式达成仲裁合意的,法院亦认可仲裁条款对公司的约束力。�20 可见,法院对股东知情权

纠纷可仲裁性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否定的理由不尽充分,股东知情权纠纷的仲裁适用缺乏稳定预期。
(二)公司与股东纠纷可仲裁性的理论支撑

从纠纷性质来看,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纠纷基于“股东”身份产生,属于商事自治事项,可定性为《仲裁法》
第2条“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股东权利并非标准意义上的身份权利,是股东通过履行或承诺履

行出资义务而获得的包含身份权、财产权和治理权在内的权利束。股东的身份权体现为工商登记、股东名册

和出资证明书等,其内涵不在于股东个人的人身属性,而是一种表征和证明,指向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

系。股东为获得股东资格而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论该义务是否为合同义务,本质上都属于出资缴纳之

债。�21 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特征构成公司自治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市场投资活力的关键。�22 因此,不宜将

股东权利极致化为人身权属性的专属权,�23而应当以其契约属性为基点认识其财产权益内涵。股东与公司

纠纷与《仲裁法》第3条中不可仲裁的“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等人身关系纠纷亦不具有同质性,反而

因其带有浓厚的市场特质和财产属性而与仲裁相契合。
从影响后果来看,公司与股东纠纷适用仲裁原则上不会产生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社会公共利益

具有抽象性,应以严格的解释与适用边界为基础,仅在有充分的论据支撑及广泛相似的习惯做法作为参照时

才可被审慎地援引。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某一个单位、部门或集团的利益,�24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

的法律、道德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公共

秩序和生活秩序,以及社会全体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25 从内涵来看,社会公共利益可以

拆解为社会公德和市场秩序两个层次,社会公德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市场秩序则指向公平竞

争、高效稳定的市场运行状态。若宽泛地认为通过仲裁处理公司与股东纠纷就有违背社会公德的可能,不仅

涉嫌司法对商事自由的干预过度,还将严重影响市场交易自由与交易安全。�26 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主要

考虑仲裁是否可能被用作规避公司法强制性规范或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手段,�27而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的

情形则应当通过司法审查机制落实后端保障。若仲裁裁决不仅未能实现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还对市场秩

序造成了冲击,甚至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的系统性影响,则应当被依法撤销。
从操作层面来看,通过协议或公司章程对公司与股东纠纷事项达成仲裁协议具有可行性,且在实践中已

有较多获得法院认可的案例。股东出资义务本质上是契约性义务,只是一系列程序赋予公司独立法人人格

后具备了组织法属性,出资义务履行请求权是公司对股东的一项请求权。�28 因此,公司与股东的纠纷实质上

可以视为全体股东与个别股东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协议达成仲裁合意,股东协议亦具有受组织法和契约法

共同规制的双重属性。�29 同时,公司章程作为全面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的自治规则,是股东谈判、博弈和

妥协的结果载体,在公司成立后包含和取代了发起人协议,�30可以视为股东之间达成的契约。在前文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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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391民初4061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

初1618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21)粤0118民初2166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
民终4408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王雷:《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中的民商合一思维方法》,载《法学评论》2025年第2期。
参见朱慈蕴:《有限责任公司全面认缴制该何去何从? ———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47条》,载《现代法学》

2023年第6期。
参见张双根:《论股权的法律性质———以成员权之法教义学构造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02民特22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4民特291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汪青松:《商事合同效力判定中公共利益条款适用的泛化与矫正》,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

See
 

Wendy
 

Kennett,
 

Arbitration
 

of
 

Intra‐corpor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
 

Vol.
 

55,
 

2013,
 

p.343.
参见王亚霈:《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重述与规则适用———历史和比较视角的考察》,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2期。
参见李建伟:《股东协议的组织法效力边界研究》,载《当代法学》2024年第6期。
参见郭富青:《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的公司债权人求偿路径》,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3期。



股东知情权纠纷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认为公司并非协议或章程签订主体故而不受仲裁协议约束的裁判观

点有待商榷。若严格认定公司意志,要求公司必须签署协议或章程中的仲裁条款,则有徒增治理成本之嫌。
公司本质上是基于股东以获得财产利益的期望而成立的,是股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工具和媒介,公司意志

与股东意志关系紧密。既然股东都已经签署了仲裁协议,表达了其在纠纷解决机制选择上的自治意愿,即可

认为仲裁条款同样体现了公司意志。证监会与司法部于2021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

裁试点的意见》第5条第2项规定,在投资者与赔偿方的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中,投资者可依据公司章程

中的仲裁条款申请仲裁。由此可见,公司章程中明确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适用仲裁的,可以视作全体股东

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订立了仲裁协议。若不认可公司章程中的仲裁约定对公司有效,股东和公司之间在纠

纷发生前后达成仲裁合意具有较大难度。主张权利的股东往往无法对公司意志产生影响,公司为拖延纠纷

处理时间,更倾向于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将进一步给中小股东造成维权困难。
从仲裁价值彰显的层面来看,公司与股东纠纷适用仲裁能够激活仲裁作为治理手段的价值和优势,有利

于实现股东权益保障、提高公司经营治理成效,推动打造高效安全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公司内部因“人”而
形成的秩序尤为重要,股东在公司经营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下深化了集体荣誉感和信任感,互相之间的联结

愈发紧密。纠纷诉诸法院可能影响公司共同体的内部情感,甚至破坏股东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意愿。虽然仲

裁员与法官一样应坚持居中裁判,但仲裁的程序规范相较于诉讼的严格来说更加灵活,更偏向于一场当事人

与仲裁员之间的“对话”。在良好的沟通氛围之下,当事人可以适当掌控仲裁程序,以推进纠纷友好和谐解

决。另一方面,股东可以通过提起诉讼实现对公司的治理,而仲裁能够避免滥用诉讼程序导致的治理风险。
在仲裁保密性要求下,股东参与仲裁的过程能够充分体现其理性思考和判断,在降低程序公开风险的同时实

现股东治理目标。此外,仲裁具有与司法不同的“可循性”特质,在权责分配上更加尊重商事习惯、恪守市场

规则,能够为当事人交易模式与风险防范提供有益参考。�31

(三)公司与股东纠纷适用仲裁的规则考量

仲裁裁决基于其相对性而仅对仲裁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然而,股东与公司纠纷仲裁产生的裁决可能侵

犯其他股东的实体权利,或因影响公司治理格局而间接影响其他股东利益。德国联邦高等法院在1996年3
月29日针对公司纠纷可仲裁性作出了第一项裁决,认为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的原因在于无法保证裁决结果

对所有股东具有同等约束力。�32 在仲裁裁决对第三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奥地利最高法院认为,裁决对第三

人仅具有提出抗辩的反射效力,第三人不能就此获得仲裁当事人地位,也不需要被赋予知情权和参与仲裁程

序的权利。�33 对于公司纠纷仲裁来说,严格限制第三人参与权、限缩仲裁裁决效力是绝对形式主义毫无意义

的坚持,可能导致仲裁难以实质上实现解纷价值。公司作为一个利益集合平台,承载了股东群体的出资责任

和经营期望,公司所有股东都应当默认接受且承担仲裁裁决对公司权利义务的改变。涉及公司纠纷的裁决

几乎都可能对其他股东利益产生影响,若不受仲裁裁决约束的股东有权自行提出司法审查请求,则裁决效力

的不稳定状态不仅违背国家强制执行力保证仲裁裁决效力的基本特性,还可能导致公司利益格局混乱。因

此,应适当打破裁决效力固有的相对性,保证公司纠纷仲裁裁决对公司及所有股东都产生效力。
要打通公司与股东纠纷的仲裁通道,需要在认可裁决效力扩张的基础上,赋予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权。公

司的组织性预示了围绕公司的纠纷不应以孤立的个人意见与证据作为定分止争的唯一依据和支撑,而更应

当注重集体性意见表达和公司整体发展利益。《瑞士国际仲裁法》第42条第6款明确,第三人参与仲裁程序

的必要性是仲裁裁决法律效力扩张的前提。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持相同的立场,确立了“最低参与权标准”,要
求确保股东和公司了解仲裁程序的启动情况和进展状态,且具备干预仲裁程序和参与选定仲裁员的权利。�34

股东在仲裁程序中知情参与的保障需要通过建立仲裁信息披露规则实现。基于信息优势和传达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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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确保其他股东知情参与的义务课以纠纷当事人更为适宜,若要求仲裁庭履行对公司其他股东的通知义务,
则可能导致义务履行不全面和不必要的资源成本浪费。《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为公司纠纷仲裁的当

事人设定了法定披露义务,基于仲裁裁决对当事人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当事人必须将仲裁案件及时告知利

益相关方。依循该规范思路,一方面,当事人股东和公司应当及时对其他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否则其他

股东可以在裁决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35或追究仲裁当事人责任;另一方面,在涉及多方利

益主体的公司纠纷中,仲裁庭应当为非当事人股东提供意见发表机会,以实现公司利益最佳平衡。

三、公司与董事纠纷的可仲裁性分析

董事对公司各类事务享有广泛的管理和决策权力,若其未能在履职过程中平衡自身与公司之间的利益

冲突,则可能产生侵害公司利益责任一类的纠纷。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治理格局下,公司与董事的纠纷

是公司治理中核心矛盾的体现,最能深刻反映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目前对该类纠纷提交仲裁的实

践探索较为有限。
(一)公司与董事纠纷适用仲裁的实践立场

信义义务属于公司内部规范规制事项,董事应当受到公司章程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早在英国司法实践

中,信义义务纠纷的可仲裁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英国Fulham
 

Football
 

Club
 

(1987)
 

Ltd
 

v.
 

Richards案

中,Fulham足球俱乐部主张英格兰足球协会和英超联赛的主席Richards违反信义义务导致其受到不公平

的待遇,属于第三人主张公司管理层信义义务责任的纠纷。尽管仲裁条款来自英格兰足球联赛的规则,第三

人Fulham和管理者Richards之间不存在事先或事后的仲裁合意,英格兰和威尔士上诉法院仍然支持了该

案的可仲裁性。�36 土耳其也曾出现过类似案例,一位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主张公司的赔偿责任,公司章程中

明确“公司成员之间或成员与公司之间争议应当提交仲裁解决”。土耳其最高法院仅认可了公司章程中仲裁

条款的有效性,但认为该条款仅能约束具有股东身份的董事而不能约束该案当事人,非股东董事必须与公司

另行达成仲裁协议。�37 该案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公司纠纷适用仲裁的可能性,为公司在仲裁协议拟定方面提

供了实践指导。
我国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公司与董事纠纷适用仲裁的案例极少,但法院基本都认可了纠纷的可仲裁

性。在“成都青羊欧诺森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与钟雅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公司章程中具备

书面仲裁条款,法院依据《公司法(2018)》第11条认定公司章程对公司和董事均有约束力,且董事违反章程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属于章程范围内的财产权益纠纷。�38 在裁判理由中,法院并未对公司与董事纠纷的性

质作出具体分析,而将纠纷可否适用仲裁的判断重点落脚在公司章程中是否存在有效仲裁条款。可见,若公

司章程中具备“与章程有关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表述,则法院可基于章程对董事具有约束力而默认董事具

有仲裁意愿。在“成都宏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刘芮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公司章程中的仲裁条款

将仲裁适用范围明确到“股东间、股东与公司间因章程产生或与章程有关的争议”,由于当事人董事同时具有

股东身份,法院据此认定董事和公司纠纷应当适用仲裁解决。�39 法院认可案涉纠纷的可仲裁性依据的是当

事人股东身份而非董事身份,虽然严格遵守章程约定,但并未交代当事人以董事身份参与仲裁的正当性。因

此,基于公司章程对股东和董事的约束力,公司和董事纠纷是否可仲裁仍需进一步明确。
(二)公司与董事纠纷可仲裁性的逻辑证成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公司法搭建的组织规范为立基,其性质是决定公司与董事纠纷是否可仲

裁的主要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在“孙起祥、吉林麦达斯轻合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再审中认为,董事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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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仲裁裁决效力扩张的同时,应当同时考虑赋予不知情第三人申请仲裁裁决撤销的权利。参见张卫平:《仲裁案外人权

益的程序保障与救济机制》,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

Fulham
 

Football
 

Club
 

(1987)
 

Ltd
 

v.
 

Richards
 

[2011]
 

EWCA
 

Civ
 

855,
 

para.107.
See

 

Cem
 

Veziroglu,
 

Arbitration
 

of
 

Corporate
 

Law
 

Disputes
 

in
 

Joint
 

Stock
 

Companies
 

under
 

Turkish
 

Law:
 

A
 

Compar-
ative

 

Analysis,
 

European
 

Company
 

&
 

Financial
 

Law
 

Review,
 

Vol.16,
 

2019,
 

p.789.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4560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1)川0105民初18534号民事裁定书。



的聘任下同意任职、行使法定职权以及开展委托事项,公司与董事之间形成委任关系,同时明确“公司与董事

之间的委任关系并不排斥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40 董事依据法律规范和公司章程从事经营管理行为,对公

司享有不限于财产方面的广泛的治理决策权。尽管董事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通常被定义为

“信义义务”,但信义义务作为法定义务,只是公司法赋予的称呼表达,并不能直接反映董事和公司法律关系

的性质。董事在入职时与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中明确了权利义务、履职报酬等事项,尽管董事的履职活动需

要遵守公司法规定,但其经营管理的权力来源于股东的委任和公司的授权,行使权力产生的法律效果也由公

司承担,因此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契约性质。实质上,不论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两
者之间的纠纷原则上都属于财产权益纠纷,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契合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和适用要求。股

东通过召开股东会选任董事并决定其报酬的行为属于公司内部自治事项,无关公司以外第三人,更难言影响

社会公共利益。董事与公司之间建立关系也均是出于促进自身利益增长的需求和市场整体的交易便利需

要,不论是纠纷产生原因抑或责任承担方式,都与财产权益紧密相关。公司与董事纠纷通常与董事的治理和

决策行为相关,事关公司发展战略,仲裁程序的高效性和私密性充分契合了纠纷解决的便捷和保密需求。
在从财产权益属性角度肯定纠纷可仲裁性的基础上,还需确定可靠的仲裁合意载体,才能确保公司与董

事纠纷顺利提交仲裁。公司章程对董事的约束力源于雇佣关系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41《公司法》第5条

也明确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约束力。基于公司章程的合同性质,�42在公司章程中嵌入

仲裁条款,从理论和实践来说无疑都是最佳选择。《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要求,到香港上市的公司

必须通过章程约定“外资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等争议应“提交仲裁解

决”,同时还要在章程中明确出于同一权利主张的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

裁,�43即公司章程中的仲裁约定以及因上述事由产生的仲裁裁决对公司和董监高均有效。股东与董事的纠

纷都可依据公司章程的仲裁条款提交仲裁,公司与董事的纠纷受到章程中争议机制选择的约束自不待言。

2017年2月1日,俄罗斯工商总会国际商事仲裁院(ICAC)发布的《涉公司争议仲裁规则》已明确规定,公司

章程中仲裁条款对公司、股东及董事均有效力。�44 2024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深圳国际仲裁院证券期货民

事赔偿纠纷仲裁程序指引》第2条和第3条明确,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中,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公司

章程等文件中作出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视为书面仲裁协议。根据《证券法》第85条,发行人的董、监、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不认可公司章程中仲裁条款对董事的效力,申请人仅

以公司作为被申请人提交仲裁,则还需另行起诉才能追究被申请人内部责任人员的连带赔偿责任,不仅浪费

司法资源、增加维权成本,还可能引发仲裁和司法管辖权主体不明等一系列实践问题。因此,公司章程对董

事是否产生约束力与董事是否系章程的制定主体无关,公司章程在合同性质之外兼具“自治法规”的性质,只
要董事入职公司并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则默认需要接受公司章程的制约。

(三)公司与董事纠纷可仲裁性的理论深化

公司与董事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本质上是董事个人仲裁自治与公司章程自治的优先级问题。首先,要
求全体董事适用一致的纠纷解决机制比分别约定更具经济性与合理性。董事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行使经营

管理权,公司追究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责任时,责任主体往往不止一个,裁判者甚至要根据每位董事对损害结

果的作用力差异化划分责任。若严格以每位董事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为依据,则难以落实审理和裁判的

统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中,股东往往兼任董事、高管等职务,让股东以董事

身份再与公司签订仲裁协议亦属于画蛇添足的要求。虽然股东与董事身份重合并不一定导致责任重合,但
身份带来的权力影响对损害结果的作用力是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被追责当事人的股东身份和董事身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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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50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晓慧:《关于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解读》,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

See
 

Bernard
 

Hanotiau,
 

L’Arbitrabilite,
 

in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
 

Recueil
 

des
 

Cours:
 

Vol.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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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ue:
 

Martinus
 

Nijhoff,
 

2002,
 

p.25.
参见国务院证券委、国家体改委《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20章第163条规定。
参见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俄罗斯仲裁法律制度简介,链接http://www.shiac.org/SHIAC/arbitrate_informations_de-

tail.aspx?id=209,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8日。



案涉行为中往往相互作用、互为辅助,一个行为评价两次不仅不符合法理,且无法确保纠纷处理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
其次,董事的仲裁自治权利应让位于公司章程作为组织文件对其的约束。理论上,纠纷提交仲裁的前提

是当事人达成合意,�45也有法院认为,只有真实参与了仲裁协议订立才能作为当事人参与仲裁程序。�46 董事

并未参与公司章程制定,其自治权利让位本质上是公司契约理论下对公司意志的服从和默认。在公司法制

度下,章程对公司整体经营发展作出了框架性规范,仲裁协议的认定就不能死板地局限在当事人合意与承诺

之内。美国Epic
 

Systems
 

Corp.
 

v.
 

Lewis案中,Epic公司将仲裁协议包含在雇佣合同中并要求员工签署,
员工认为其中要求“个别仲裁”的条款侵犯了其集体谈判权利。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认为,
公司员工选择入职工作的行为构成了对仲裁条款的默示同意,仲裁条款合法有效。�47 尽管该案涉及的仲裁

事项属于劳动争议,但从公司与雇员的身份结构角度可以循得事先仲裁协议对员工效力的认定思路。董事

在知悉公司章程内容后仍然选择入职,则可以视作对其中的仲裁条款持默示同意态度。
最后,董事仲裁自治权利的让位,对纠纷解决机制在效率与公平上的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公

司章程中的仲裁条款要约束董事,就必须写明具体纠纷类型、明确纠纷来源和主体范围等事项,涉及董事个

人的名誉权、财产权等纠纷仍然不可通过章程事先约定仲裁。为确保实践中的具体纠纷顺利提交仲裁,章程

中的仲裁条款最好通过书面形式得到所有董事的承诺。另一方面,应加强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的协调与衔

接,为董事提供公平底线保障。当董事认为案涉纠纷不能为章程仲裁条款所包含,或认为仲裁裁决存在法定

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情形时,可以依法寻求司法监督。法院在尊重公司自治的同时,也要注重审查仲裁的适用

是否存在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分析

公司解散的方式包括强制解散和任意解散,《公司法(2023)》第231条规定的公司僵局解散情形属于强

制解散中的司法判决解散,任意解散主要指基于股东合意的解散情形,两种解散方式下都可能产生纠纷。公

司解散纠纷往往意味着公司人合性的破裂,包含一系列治理问题和财产问题。相比公司与股东纠纷、公司与

董事纠纷来说,因关涉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在仲裁适用中需要考量的法律关系和因素更加广泛。
(一)公司解散纠纷适用仲裁的实践考察

从规范解释来看,公司解散纠纷的管辖权专属人民法院,不得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民事诉讼法》第279
条第1款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法人的解散和清算纠纷由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个别规范文

件也直接否定了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3月发布的《公司解散纠纷案

件要素式审判指引(试行)》指出,公司章程或股东间协议对公司解散纠纷提交仲裁的约定无效。同样,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5月发布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办理指引之七———公司解散纠纷》亦认为公司

解散纠纷不属于财产权益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基本明确了公司解散纠纷不可仲裁

的态度,认可公司解散纠纷可仲裁的案例极少。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复北京市高院的一则请示意见中指出,
“现行法律并未赋予仲裁机构解散公司的裁决权”,根据《公司法(2005)》第181条人民法院有权解散公司,否
认了公司解散纠纷提交仲裁的可能性。�48 由此,多份裁定书遵循该意见,不论是通过合作协议、股东协议还

是公司章程达成的仲裁合意,法院均认为仲裁机构不具备法律赋予的裁决解散公司的权利。�49 中国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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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终第34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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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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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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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para.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9)CIETACBJ裁决(0355)号裁决案的请示的复函。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1民初1382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辖终

115号民事裁定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3民辖终32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4民辖终63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沪民辖终11号民事裁定书等。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曾在一份裁决书中指出,仲裁委没有裁决解散公司的权限。�50

仲裁庭有权对哪些事项作出裁决,本身与“事项具备可仲裁性”属于不同逻辑维度上的表述,以“没有法

律依据”作为否定公司解散纠纷可仲裁性的理由,无疑是以结论本身论证结论,显然不尽充分。若认为《仲裁

法》第2条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属于仲裁机构有权仲裁的其他情形,法院也应当充分论述公司

解散纠纷不能被包含进以上纠纷范畴的理由。有法院认为,公司解散纠纷涉及主体资格消灭,不属于合同纠

纷和财产权益纠纷。�51 然而,公司解散纠纷不仅涉及财产利益争议,还囊括了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事项,其
性质如何难以精确定义,简单以不属于何种纠纷为由并不能作为否认可仲裁性的充分支撑。

在认可仲裁机构管辖权的案例中,有法院认为《公司法(2018)》第183条中“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

散”的表述并未排除当事人约定将公司解散争议提交仲裁的权利,直接肯定了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效

力。�52 同样,在“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华鹿阳坡泉煤矿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尽管一

审法院和最高院再审�53都认为仲裁机构裁决解散公司没有法律依据,但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

裁决中肯定了公司对解散纠纷处理方式的自治权利。�54 也有法院提出,公司僵局解散纠纷具有组织性,而合

同终止要求解散公司具有契约性,�55即仲裁机构仅能就解散事由是否成立作出裁决,而无权直接解散企业。�56

该裁决思路虽然肯定了仲裁机构对公司解散纠纷的审理权,但仍然不允许其作出解散公司的裁决。
(二)公司解散纠纷可仲裁性的法理证成

可仲裁性作为法律为仲裁适用设定的界限,主要与对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处理机制的限制程度有关。
英美法系对可仲裁性的正面规定较为宽松,英国1996年《仲裁法》规定,当事人在纠纷解纷方式选择上享有

自由,但自由“仅受制于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之必须”。大陆法系主要考虑当事人对事项是否具有处分权,有权

和解的纠纷即具有可仲裁性,同时将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之一。例如,澳门

2019年10月通过的新《仲裁法》规定,当事人有权达成和解的、适合通过自治方式解决且不属于法院专属管

辖的事项具有可仲裁性。�57 同样,新《德国仲裁法》作为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部分,对可仲裁性的

规定与澳门《仲裁法》表述相似,其第1030条明确“任何涉及经济利益或财产法上的主张都可为仲裁协议所

约定”。对不涉及经济利益的仲裁协议,只要双方有权就争议事项达成和解,仲裁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58

两类标准实质上是一体两面,重点都在于判断纠纷是否有国家强制干预的必要性,是否因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而不宜通过私密性和灵活性较强的仲裁机制处理。
根据以上标准,公司解散纠纷符合仲裁适用范围,契合仲裁制度的价值精神。股东对公司解散事项具备

自治自由,且自治权利应当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和尊重,司法应当有限、谨慎、最后介入。法经济学派的学者

提出,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束”,包含了各类“默示”或“明示”合同。�59 第一,不能因为公司被法律拟制为独立

“人格”,就认为公司解散纠纷涉及人身属性,解散纠纷适用仲裁并不违反人身属性纠纷特别保护的规范价值

取向。股东是公司的设立者和实际所有者,公司自治本质上是股东自治。公司自治不仅包括各方主体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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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香港某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明某经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纠纷案”,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2011)中国

贸仲京裁字第0260号裁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3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四(商)撤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
该案发生时,《民事诉讼法》中尚不存在关于法人解散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院依据《民事诉讼法(2013)》第26条公司

纠纷的地域管辖规定作出裁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02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91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张子学:《公司法纠纷可仲裁性初步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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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和运营管理方面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治,还体现为自行决定纠纷解决的方式、流
程和准据法,�60即有权选择以法律未禁止的一切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之所以将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

纠纷作为可仲裁事项,是因为财产相关权益可以基于意思自治进行分配和分割,且较为容易在履行后恢复原

样。同样,公司解散的裁决本质上与财产权益密切相关,并不会导致难以恢复的利益格局,也不会对市场秩

序和社会公德造成较大影响。反之,允许适用仲裁解决公司解散纠纷能够深度贯彻公司自治,为商事交易注

入效率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和自由,增强投资吸引力。
第二,契约制度同时也存在有限性和不完备性,若当事人契约自治导致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影

响,引发了难以通过自我调整解决的负面问题,国家则必须采取合理手段进行强制干预,司法干预就是其中

一种手段。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目的是矫正公司自治失灵导致的利益失衡状态,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以
维护市场秩序,但仅在纠纷具有裁判必要性时才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终局性作用。在公司经营治理上产

生严重困难且中小股东已无法参与或影响现有治理格局的情形下,司法解散制度为中小股东提供了利益保

护的最后防线,仲裁程序的保密性和灵活性似乎无法确保案件审理公开公正,以达到制度设立目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公司其他股

东应当参与公司解散诉讼,利害关系人也可以申请参加审理程序,可见公司解散纠纷对审理过程和结果的公

开性要求更高。实际上,公司解散纠纷的处理因公司独立法人的外壳而原则上不会对公司外第三人造成利

益损害。即使纠纷涉及到债权人等第三人利益,也不应当直接将第三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同。与公司

解散纠纷有关的第三人,一般来说是与公司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债权人、职工等群体,并非社会上不特定第

三人。因此,关涉特定第三人利益并不能构成司法介入公司自治、要求审理公开的充分理由。保证利害关系

人参与仲裁程序的权利,要求公司解散纠纷仲裁在特定范围内公开即可实现公司僵局解散制度的设定目的。
退一步来说,即使仲裁裁决对利害关系人造成了利益损害,甚至对市场秩序造成了不利影响,也可以通过仲

裁司法审查制度恢复和调整权益状态,仲裁的保密性并非其适用阻碍。《公司法》明确将“其他解决途径”作
为适用司法解散的前置条件,意味着股东只有在穷尽其他救济途径仍无法破除公司僵局时,才得以诉讼的方

式要求解散公司。本着司法审慎干预原则,肯定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或许是诉诸司法前“其他解决途

径”的重要内涵。
第三,不论适用何种方式解散公司,在公司未经清算并办理完毕注销登记的情况下,都不能认为公司已

经丧失法人资格,公司解散制度之外还有清算制度为公司各方主体利益兜底,清算程序充分彰显实体正义和

程序正义。�61 公司解散纠纷本质仍是商事纠纷,应当以商事纠纷解决理念为依循,重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例如在公司僵局解散纠纷审理中,需要以公司是否丧失人合性作为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公司是否能够召开股

东会、是否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以及董事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冲突等进行判断,�62审理的实质目的是化解、扭
转公司治理僵局,帮助公司重新回到正常经营模式。对此,仲裁机构无疑更加专业,可以帮助公司和股东构

建最大限度保全公司实体和营运价值的方案规划,更符合商事理性人的要求和预期。若纠纷诉诸司法,且最

终法院并未裁定解散公司,则公司日后经营发展可能因诉讼公开而更为艰难。
实践中,有法院明确合伙企业解散纠纷属于合同法性质的纠纷。�63 公司解散纠纷与合伙企业解散纠纷

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属于契约型组织相关纠纷,在契约终止或解除时,组织体也应当解散。若合伙企业解

散纠纷的可仲裁性都可以得到认可,公司解散纠纷理应可以适用仲裁。《民事诉讼法》第34条中属于法院专

属管辖的情形中并不包括公司解散纠纷。从条文体例安排来看,第279条有关法人解散纠纷的管辖规定在

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之下,主要出于对涉外因素的监管和干预需要,并不代表所有公司解

散纠纷都应由法院专属管辖。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可能禁止公司解散纠纷适用仲裁程序的法律规定,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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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永辉:《论国际商事诉讼的仲裁化———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载《现代法学》2023年第4期。
参见刘俊海:《公司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66页。
参见梁清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经营管理困难”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判例的实证研究》,载《社会科学

家》2019年第12期。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辖终2494号民事裁定书。



“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仲裁机构理应享有管辖权。肯定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是促进仲裁制度

进步、创新商事解纷理念的必然要求。
(三)公司解散纠纷适用仲裁的可能进路

为保证公司解散纠纷适用仲裁的程序完整性和结果有效性,首先,不仅要承认仲裁庭享有审理解散事由

是否成立、案涉协议是否终止等权利,还要肯定仲裁庭有权裁决解散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可能涉及多方法律

关系的判断以及多个协议法律效力和履行状态的认定,若将部分契约性事项划分给仲裁庭管辖,而不认可其

裁决解散公司的权利,不仅可能在纠纷类型划分上出现诸多争议,还可能导致仲裁裁决和法院裁定结果不一

致,徒增不必要的冲突。第二,通过仲裁法律规范强化当事人的披露义务,允许第三人参与仲裁程序,压实利

害关系人权益保障。公司解散纠纷的审理对股东、债权人和职工等意见表达权利的保障要求较高,而利害关

系人往往因信息弱势而没有机会参与仲裁程序。因此,公司应及时向利害关系人披露仲裁协议,在仲裁程序

启动时以公告等方式履行通知义务。第三,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也必然存在例外,具体纠纷是否可仲裁

应由仲裁机构和法院进行实质判断。若公司解散纠纷中涉及到人身权利等绝对不可仲裁的事项且对于纠纷

审理和裁决有必然影响,则该类公司解散纠纷仍然不可适用仲裁。例如,公司僵局解散纠纷中,若公司僵局

由未决的婚姻纠纷、继承纠纷导致,或董事之间因人身权或身份关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长期矛盾,此种情形

下的公司解散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若仲裁庭在审理时发现类似情形,应通知当事人移交法院处理。同时,
法院在公司解散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应保持前端放松、后端灵活的趋势,�64不仅

要为市场经济下新兴事物和交易的发展留足空间,也要坚决避免裁判结果对法秩序产生冲击。在清算制度

对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的兜底下,公司解散后不会马上丧失主体资格,故清算制度应与公司解散纠纷处理机

制在程序上作好有效衔接。

五、营商环境法治化视角下公司纠纷适用仲裁的规范路径

基于营商环境法治化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程度的重视,加强仲裁的规范应用、提高市场对仲裁的

接受度、发挥仲裁对公司纠纷处理的价值优势,是深化公司自治理论和打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的必然要

求。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以下几个层面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仲裁法和公司法规范的联动优化。
(一)可仲裁性规范条款的明确

可仲裁性问题本质上是国家公共政策与当事人仲裁自治的平衡问题。纠纷是否可仲裁主要在于纠纷涉

及的权利是否可为当事人自由处分,且纠纷的处理结果是否存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较大可能。世界各国

立法在可仲裁性问题上呈现愈加宽松的趋势,更偏向从仲裁客体的角度而非限制当事人主体地位来界定可

仲裁性。目前,对可仲裁性问题的规范思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涉及公共利益的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

外,�65一类认为仅商事纠纷或经济纠纷具有可仲裁性。�66 两类可仲裁性规范都为公司纠纷解决适用仲裁留出

了充足空间。仲裁机构管辖权的跨国性和仲裁审理法律适用的灵活多样性展现出仲裁较强的国际化特征,
建立对仲裁更加友好包容的法律制度将推动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和综合软实力。为促进我国成为受世界各

国欢迎的仲裁地,接轨国际通行仲裁法规范逻辑,我国《仲裁法》应对可仲裁事项范围进行调试,为当事人纠

纷机制的选择留足自治空间。具体来说,原则上应肯定各类纠纷的可仲裁性,同时设置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底线,列明绝对不可仲裁的纠纷。
鼓励公司自治能够有效破解公司法利益冲突。�67 从表面上看,允许公司纠纷当事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

机制似乎可能成为私法自治的例外,有契约自由渗透到公法领域的嫌疑,但究其本质则能够为私法权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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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国《商事法典》、美国《联邦仲裁法》、1958年《纽约公约》等规定,只有商事合同争议具有可仲裁性。
参见刘俊海:《基于公司理性自治的公司法规范重塑》,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5期。



更深度的保障。一方面,当事人订立协议以处分自身权利,均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最佳认知与合理预期,经过

博弈与协商过程达成自愿履行的协议无疑能够体现当事人期望的利益平衡状态。同样,在私法自治范畴内,
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自愿排除诉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自身主体性。另一方面,司法权对市场

主体实体权利的干预和判断,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权益和契约公正,从而维护市场秩序稳定。从本质上来

说,公司纠纷当事人放弃诉权的权利同样属于国家应当保障的私法权利,通过协议达成将纠纷提交仲裁的合

意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若强制公司纠纷通过司法系统解决,则反而让当事人的事先合意落空,可能不利于

实质性化解纠纷。就此而言,应当允许当事人就公司纠纷达成提交仲裁的约定,民事诉讼法规范对公司纠纷

事项的管辖规定不应成为否认当事人仲裁协议效力的依据。通过《公司法》表明肯定公司纠纷可仲裁性的立

场、明确公司纠纷主体的仲裁权利,是推动仲裁广泛适用的基础要求。具体来说,应在责任追究条款中增加

“提请仲裁”的表述,将仲裁列为公司争议解决途径之一,允许当事人依公司章程、股东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将

纠纷提请仲裁机构仲裁。�68 在以公司为平台的差序利益格局下,公司利益具有组织法利益中的优先地位,�69

公司的自由意志应得到保障。仲裁作为专业且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发挥其作为“去行政化”公司治理

的工具价值,实质性促进公司争议解决。
(二)公司纠纷仲裁特殊规则的考量

公司纠纷具有一定涉众性,在处理中往往存在多个维度的价值考量,从而衍生了对仲裁规则的特殊需

求,因此需要围绕公司纠纷仲裁的特殊性建立相应程序规则。
第一,关注公司纠纷仲裁协议的特殊性,通过《仲裁法》中的仲裁协议规定明确公司章程是嵌入仲裁条款

的合法载体。我国《合伙企业法》第103条第2款规定,“合伙产生的纠纷可以合伙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或当

事人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合伙协议是合伙企业成立并经营的依据,股东协议和

公司章程同样属于公司经营发展的契约基础,作为仲裁合意载体的合理性自不待言。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

法司法解释以保持与《仲裁法》规定的一致性,为仲裁司法审查中对公司纠纷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提供依据。
第二,各仲裁机构应以《仲裁法》为依据,积极健全公司纠纷的仲裁规则。一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科以

仲裁当事人通知和披露义务。只要公司纠纷提交仲裁,就应保证利益相关主体对仲裁启动的知情权和对仲

裁审理的参与及意见发表权,避免仲裁保密性损害第三人利益,强化仲裁公信力。二是探索构建仲裁第三人

制度、集体仲裁制度等更加包容的审理模式,灵活设置包容多方主体参与的仲裁程序。例如,在股东作为申

请人提起股东代表仲裁的情形下,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为被申请人,公司应作为仲裁第三人参与仲裁并发表

意见;公司决议纠纷提交仲裁时,公司股东或董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需求。三是优化合并仲裁规则,对
公司纠纷仲裁设置差异化的合并审理判断标准。仲裁庭应着重考虑公司纠纷指向的法律关系,原则上允许

将同类型案件或相互关联的案件合并审理,以应对类案标准化处理需求,避免出现相互抵触的裁决结果。
(三)公司纠纷仲裁实践指引的优化

为发挥仲裁裁决对公司治理实践的影响力,各仲裁机构可以在确有必要时推出示范案例。仲裁裁决缺

乏司法案例特有的示范性质和指导作用,没有较强的参照性。《深圳国际仲裁院证券期货民事赔偿纠纷仲裁

程序指引》第13条规定了“示范裁决”的概念和条件。据此,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在仲裁

约定、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等方面为当事人提供预期。同时,还可以为公司提供达成有效仲裁协议的指导,特
别是应为上市公司设计可供选择的公司章程仲裁条款。公司章程在仲裁条款设计上应注重专业性、针对性

和完整性。第一,公司章程中的仲裁条款应通过完整的组织法程序获得法律效力。若公司在发展中引入新

股东,则应提请新股东知悉公司章程中的仲裁条款,并以有效股东会决议或在公司章程下签字明确等方式,
确保仲裁条款对新股东形成约束。第二,仲裁条款应对适用仲裁的公司纠纷类型进行逐一明确,列明公司与

股东纠纷、公司与董事纠纷、股东与董事纠纷等具体类型,并对具有特殊性的事项进行细化。第三,公司章程

仲裁条款还应包括约束主体、仲裁机构与规则等事项,�70明确仲裁裁决的效力、仲裁当事人的披露义务等,以

341

李 燕等:营商环境法治化视角下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审视

�68

�69

�70

参见刘俊海:《新<公司法>的设计理念与框架建议》,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2期。
参见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民法典>第85条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4期。
参见赵轶君:《上市公司章程引入仲裁条款的美国实践与本土进路》,载《证券市场导报》2020年第7期。



进一步确保仲裁条款的约束力。
在给予当事人仲裁自由的同时,应强调司法和仲裁的联动优化,建设“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仲裁裁决

必须与司法机关的确认裁决相结合才具有执行力,�71强化司法对仲裁的支持才能实现仲裁自治的价值。

2024年7月2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仲裁

衔接工作机制的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了商事解纷中的紧密合作与互动,值得全国各地法院借鉴参考。
一方面,持续优化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压实公平底线,维护仲裁公信力。司法对仲裁的监督要遵循适度原则,
既不过度干预仲裁自由,也不放任仲裁裁决的违法和不当。仲裁司法审查中,法院应权衡各方利益保护诉

求,尽量认定约定公司纠纷事项的仲裁协议有效,谨慎作出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面,探索建立

司法和仲裁的沟通合作机制,加强诉仲衔接。强化司法对仲裁程序在证据调取等方面的配合支持,推进建设

在线仲裁平台并促进其与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平台衔接,实现数据和信息互通共享。

六、结语

在商事纠纷广泛适用仲裁的国际趋势下,许多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对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给予

了肯定。基于仲裁便捷、灵活、高效、专业的独特价值,通过仲裁处理公司纠纷能够深化公司自治,保障纠纷

高效、公正化解,从而促进打造开放、自由的市场营商环境。一方面,在公司自治原则下,法律应当尊重公司

纠纷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自我决定权,肯定公司对有权自治的事项约定提交仲裁的合法性。我

国《公司法》中“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表述属于强调当事人争议解决权利的指引性规范。为提高法律规范

的体系性,有必要在《公司法》中肯定公司纠纷当事人的仲裁权利,以进一步促进实现公司法领域下的交易自

由和交易公平。另一方面,公司纠纷本质上属于财产权益性争议,契合仲裁本质,理应具有可仲裁性。在不

影响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仲裁法》应当为公司纠纷仲裁留足适用空间。综上而言,我国应当

完善《仲裁法》和《公司法》规定,原则上肯定公司纠纷的可仲裁性、尊重当事人契约自由,并引导仲裁机构围

绕公司纠纷解决的特殊需求优化现有仲裁规则。以法治化手段推动公司纠纷积极、广泛地提交仲裁解决,不
仅是对标国际商事实践、优化营商环境软基础设施的必然要求,还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纠纷解决质效、减轻司

法系统压力,从而实质性增强投资者信心、强化市场主体权益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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